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锡卫医〔2026〕7 号

关于确认无锡市高水平医院及市级区域医疗
中心评审结果的通知

各市（县）区卫生健康委、新吴区民政卫健局，各市属医院：

根据《关于印发无锡市卫生健康“三名”战略相关实施细则的

通知》（锡卫发〔2026〕3 号，以下简称《实施细则》）附件 1

《无锡市高水平医院建设实施细则》及《关于印发无锡市区域医

疗中心设置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锡卫医〔2026〕4 号，以下简称

《实施方案》）有关规定，我委组织开展市高水平医院认定及市

级区域医疗中心遴选工作。经专家论证与评审、委务会审议通过

并公示，现将论证评审结果及相关工作要求通知如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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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论证评审结果

（一）认定无锡市人民医院为无锡市高水平医院。

（二）确认无锡市人民医院为市级神经疾病区域医疗中心、

市级心血管病区域医疗中心、市级呼吸疾病区域医疗中心，江南

大学附属医院为市级癌症区域医疗中心，市精神卫生中心为市级

精神疾病区域医疗中心。确认江阴市人民医院为市级呼吸疾病区

域医疗中心建设单位，宜兴市人民医院为市级神经疾病区域医疗

中心建设单位。

（三）对已确认为省级区域医疗中心（含建设单位）的无锡

市人民医院（省级肾病区域医疗中心）、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（省

级老年医学区域医疗中心）、江南大学附属医院（省级创伤区域

医疗中心）、无锡市骨科医院（省级骨科区域医疗中心建设单位），

不再另行认定为市级区域医疗中心。

二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市高水平医院要严格对照《实施细则》及《无锡市高

水平医院建设评估指标》要求，全面落实建设主体责任，建立定

期调度机制，聚焦十大功能中心建设目标，强化学科与人才队伍

建设，提升诊疗服务与科研创新能力，打造优质医疗服务品牌，

带动全市医疗服务水平整体提升，全力确保按时序进度完成建设

目标任务。

（二）市级区域医疗中心要严格落实《实施方案》要求，充

分发挥专科优势，着力提升疑难重症诊疗、临床技术应用、专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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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才培养和区域技术指导能力，切实提高本区域相关专科医疗、

教学、科研、预防及管理综合水平。要对照省级区域医疗中心设

置标准，持续加强自身建设，主动对标，补齐短板，积极争创省

级区域医疗中心。各建设单位所在医院要对照标准，进一步细化

建设实施方案，强化资源统筹配置与学科建设，加大建设推进力

度，尽快建成市级区域医疗中心。

（三）各市（县）区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会同相关部门，切

实加大对本辖区市级区域医疗中心建设单位的支持力度，在政策

扶持、资金保障、人才引育等方面给予倾斜，全力推动区域医疗

中心建设与发展。

无锡市卫生健康委员会

2026 年 4 月 22 日

（信息公开形式：依申请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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